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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2026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审计退回资金）项目计划

及资金的批复
县农业农村局：

《盈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同意盈江县2026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审计退回资金）项目计划及资金的请示》已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项目计划投入第三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审计退回项目资金166.140629万元，项目计划涉及乡村建设行动1个子项目，具体建设内容见附件。
对于批复安排的项目，请农业农村局统筹好平原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建设内容及规模实施，确保项目按质按量完成，项目验收完成后及时按相关要求完成资产移交，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。

附件：1.盈江县2026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审计退回资金）项目计划安排情况表
2.盈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同意盈江县2026年第三批衔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审计退回资金）项目计划及资金的请示

盈江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（盈江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）

2026年4月29日
抄送：平原镇人民政府、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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